 秦皇岛市抚宁区 烟草专卖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抚 烟处〔2026〕第003号

被处罚人：刘某  性别：男      年龄：47岁      民族:汉族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现住地址：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昌黎镇郝宋庄村1111号
2026年1月 28 日 16 时30分，我局接群众举报称下午19时左右有一辆车牌号为冀C68K66的黑色厢式货车从昌黎县城送烟到抚宁大集进行交易。2026 年 1月 28 日 18 时56 分， 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抚宁大集东北角，我局两名执法人员赵九州 （执法证号：03030552006）、宁波（执法证号：03030552011）配合秦皇岛市公安局抚宁分局禁毒大队警员均当场出示执法证件，并已告知当事人刘万强有申请回避的权利和如实陈述相关情况、提供证据、不得阻挠的义务且经其同意后，对上述车辆进行检查。秦皇岛市公安局抚宁分局禁毒大队警员和我局专卖执法人员在该车上发现用透明胶带捆绑的涉嫌违法的卷烟。案发时该涉案车辆上只有货车司机刘万强。刘万强承认他本人与孙志望、刘伟、张建迪和康占利五人为该批卷烟货主， 经询问此五人没有办理烟草专卖品准运证，也无法提供该批卷烟的合法有效证明。经刘万强供述，其他四个货主孙某某、刘某、张某某和康某某委托其运送货物由秦皇岛市昌黎县至秦皇岛市抚宁区，遂未在案发现现场，只留下了接货人微信，并约定到货后支付货款。
经局领导批准同意，基于安全以及天黑等因素，经局领导批准同意，我局专卖执法人员依法当场对该批用透明胶带捆绑的涉案卷烟采取了拍照、录像等措施并当场封存后，执法人员配合秦皇岛市抚宁分局禁毒大队警员将涉案车辆、人员及涉案卷烟带回抚宁区烟草专卖局，进行进一步调查。    

2026年1月28日 19时00分经局领导批准同意，我局专卖执法人员配合秦皇岛市公安局抚宁分局禁毒大队警员，经当事人刘万强以及电话取得孙志望、刘伟、张建迪和康占利其余四个当事人同意后，对该批用透明胶带捆绑的卷烟进行清点，该批涉嫌违法的卷烟为：黄鹤楼（硬蓝）60条、利群（软蓝） 30  条、钻石（软红）50  条、红塔山（软经典）85  条、黄鹤楼（视窗）2 条、泰山（心悦） 50 条、南京（十二钗烤烟）60条、中华（细支）11条、中华（双中支）20条、黄金叶（商鼎）30条、黄山（红方印细支）50条、钻石（细支心世界）19条、长白山（蓝尚）53条、利群（新版）100条、黄鹤楼（软蓝）130条、黄金叶（爱尚）14条、钻石（细支尚风）30条、贵烟（跨越）39条、南京（雨花石）20条、云烟（细支云龙）100条，共计20个品种，953条，该批卷烟外包装良好，涉案卷烟码段不清。另经询问得知该批卷烟中的钻石（软红）50  条、红塔山（软经典）85  条、黄鹤楼（视窗）2 条、泰山（心悦） 50 条，共计4个品种，187条的货主为刘万强；南京（十二钗烤烟）60条、中华（细支）11条、中华（双中支）20条、黄金叶（商鼎）30条，共计4个品种，121条的货主为孙志望；黄鹤楼（硬蓝）60条、利群（软蓝） 30  条、黄山（红方印细支）50条、钻石（细支心世界）19条、长白山（蓝尚）53条，共计5个品种，212条的货主为刘伟；利群（新版）100条、黄鹤楼（软蓝）130条、黄金叶（爱尚）14条，共计3个品种，244条的货主为张某某；钻石（细支尚风）30条、贵烟（跨越）39条、南京（雨花石）20条、云烟（细支云龙）100条，共计4个品种，189条的货主为康某某。上述卷烟货主刘某某、孙某某、刘某、张某某和康某某五人均存在涉嫌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的违法行为。
经局领导批准同意，我局专卖执法人员依法对上述物品采取了拍照、录像、物品抽样等措施并依法予以先行登记保存，孙某某、刘某、张某某和康某某四人因有事当天无法到我局接受调查，约定于第二天来我局接受调查。经局领导批准同意，我局专卖执法人员依法对上述物品采取了拍照、录像、物品抽样等措施并依法予以先行登记保存，孙某某、刘某、张某某和康某某四人因有事当天无法到我局接受调查，约定于第二天来我局接受调查。
现已查明：经河北省烟草质量监督检测站检测，涉案卷烟全部为真品卷烟，价值人民币叁万玖仟柒佰玖拾元整（39790.00元）。当事人刘某于2026年1月29日到我局接受调查，并于2026年3月6日到我局接受补充调查，均现场制作了询问笔录，经其供述，查获的卷烟为其从他人处购进的，准备用来销售，案发时尚未销售，无违法所得。
上述事实有举报记录表、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批准书、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现场笔录、询问笔录等作为佐证，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二十一条：托运或自运烟草专卖品必须持有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授权的机构签发的准运证；无准运证的承运人不得承运。《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内跨市、县运输烟草专卖品，应当凭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授权机构签发的烟草专卖品准运证办理托运或者自运。《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第（四）项：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的其他行为。构成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的违法行为。
本局认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无准运证或者超过准运证规定的数量托运或者自运烟草专卖品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处以罚款，可以按照查获地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上年度烟叶平均收购价格的百分之七十收购违法运输的烟叶，按照市场批发价格的百分之七十收购违法运输的除烟叶外的其他烟草专卖品；情节严重的，没收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和违法所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依照《烟草专卖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处罚的，按照下列规定执行：（一）无准运证或者超过准运证规定的数量托运或者自运烟草专卖品的，处以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价值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可以按照查获地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上年度烟叶平均收购价格的70%收购违法运输的烟叶，以及按照市场批发价格的70%收购违法运输的除烟叶外的其他烟草专卖品：

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依据冀烟法〔2021〕36号河北省烟草专卖局关于修订《河北省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执行标准》的通知中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第三档的规定，对当事人刘某处以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运输的烟草专卖品价值叁万玖仟柒佰玖拾元整（39790.00元）的44%的罚款。计人民币壹万柒仟伍佰零柒元陆角（¥17507.6元）。
 现要求你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纳至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市抚宁支行。（地址：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长征路察院口西北角电话：0335-6016145）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你（单位）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秦皇岛市烟草专卖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秦皇岛市抚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秦皇岛市抚宁区烟草专卖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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